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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陶藝教作活動計畫

壹、緣起

配合九年一貫藝術與人文課程，推廣傳統藝術文化，藉由陶藝傳統技師的教導，讓學童更了解陶藝製作的巧思和濃厚的趣味性，讓學童『做中學、學中做』外，也讓學童進而更深入了解陶藝作品之美。
貳、依據

依據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98年度工作計畫辦理。

參、目的

一、讓學童了解傳統陶藝製作的奧妙與精髓，進而推廣社會大眾對傳統陶藝的重視，達到寓教於樂和正當休閒娛樂之目的。
二、透過學童親手製作陶藝的過程，達到自我挑戰、手腦並用和創造力的提升。
三、經由陶藝教作的活動，讓學童親自動手製作，活絡中心的教育功能。

肆、辦理單位

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承辦單位：臺北市萬華區老松國民小學、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
伍、對象

對陶藝製作有興趣之臺北市各公私（含國立）國民小學學生，分為低、中、高年級三梯次（每梯次限30人）。
陸、活動時間及課程內容
	梯    別
	時    間
	課 程 內 容

	第一梯次（低年級）
	7月4日（六）

10：00－12：00
	捏陶、上釉彩繪

	
	7月21日（二）

10：00－11：30
	成果展示、馬賽克拼貼

	第二梯次（中年級）
	7月4日（六）

14：00－16：00
	捏陶、上釉彩繪


	
	7月21日（二）

13：00－14：30
	成果展示、馬賽克拼貼

	第三梯次（高年級）
	7月8日（三）

14：00－16：00
	捏陶、上釉彩繪

	
	7月21日（二）

15：00－16：30
	成果展示、馬賽克拼貼


柒、活動地點
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1樓亭仔腳（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101號）。
捌、參加辦法
一、 陶藝材料由本中心免費提供，為珍惜與善用活動資源，需繳交保證金500元。

二、參加之學童於98年6月1日至6月12日以傳真或親臨方式報名預約，額滿將採抽籤方式，6月15日於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網站公告錄取名單，請於6月20日前至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（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101號）繳交保證金200元後，始完成報名手續，超過期限未繳清費用者視同自動放棄（本中心不再通知），由候補者依序遞補。候補者於獲得錄取通知後3日內繳清費用。
三、報名後因故無法參加者，請於98年7月1日前先行來電確認退費相關事宜，逾期視同自動放棄，不得要求退費或自行轉讓，為配合課程完整性，未參與第一節課程者，不得參與第二節課程。

四、全程出席課程者，將於課程結束統一發退還保證金，未出席或缺課者，     恕不退還保證金。
玖、實施時程
一、公告日期：98年5月由主辦單位臺北政府教育局發文至臺北市各公私（含國立）小學。
二、相關活動訊息公布於98年5月臺北市鄉土教育中心網站（http://hcec.tp.edu.tw）。
拾、聯絡方式
承辦人：周妙齡老師        電話：(02)2336-1704轉40 
拾壹、活動經費
    由本中心98年度相關活動經費項下支付。
拾貳、本計畫陳教育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後亦同。
附件一
師資簡介

陶藝教作老師：潘鎮材
經歷：1989〜1995  永隆陶器廠、新益源工廠

      1995〜1996  鶯歌陶藝協會（創會）總幹事
      1996〜迄今  坪林國中等20所以上學校指導老師
      1998〜1999  鶯歌高職師徒制指導老師

      1998〜2000  鶯歌文史工作室

      1999〜2000  中華民國釉藥協會（創會）常務理事
      2000〜2001  鶯歌陶博館志工

      2001        桃園縣教師研習指導老師
現職：陶自在陶藝行負責人
      潘潘陶藝行顧問

      北市華興小學陶藝老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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